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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044 號 委員 提案第 1354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其邁、林世嘉、李俊俋等 22 人，為確保台灣民主

政治長久發展、維持選舉之公平性以及確認選舉結果之公正

性，並使「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之規範趨於一致，特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期透過制度之設計，以確保台灣選舉得以平

等進行、促進各政黨公平競爭。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保障人民之參政權，擴大民主參與。（修正第十九條） 

二、修正兩法部分歧異條文，使之趨於一致。（修正第二十條） 

三、確保參選人於適當時間內知悉正確之投票結果，以及投、開票過程之公正性。（修正第五

十七條） 

四、增列不正利益之例示型態，且予以沒收，並刪除自白減輕條款。（修正第九十九條） 

五、保障秘密投票之憲法權利。（修正第一百零八條） 

六、課予檢察總長於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選舉案件偵查終結後，赴立法院報告之義務。（

修正第一百十五條） 

 

提案人：陳其邁  林世嘉  李俊俋 

連署人：姚文智  段宜康  蕭美琴  田秋堇  黃偉哲  

蔡其昌  許添財  邱志偉  許忠信  吳宜臻  

黃文玲  劉櫂豪  陳歐珀  高志鵬  林岱樺  

邱議瑩  鄭麗君  許智傑  劉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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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九條 公職人員選舉投票

時間，應自上午七時開始，

至下午十時結束。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

時間內到投票所投票；逾時

不得進入投票所。但已於規

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

票者，仍可投票。 

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

或公職人員選舉與公民投票

同日於同一投票所舉行投票

時，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

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

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第十九條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

投票時間內到投票所投票；

逾時不得進入投票所。但已

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

未投票者，仍可投票。 

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

或公職人員選舉與公民投票

同日於同一投票所舉行投票

時，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

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

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有鑑於競選活動期間，每日得

從事公開競選或助選活動的時

間共有 15 個小時，為保障人

民之參政權，或大民主參與，

故增列第一項條文。 

第二十條 選舉人名冊，除另

有規定外，由鄉（鎮、市、

區）戶政機關依據戶籍登記

資料編造，應載明編號、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及戶

籍地址；投票日前二十日已

登錄戶籍登記資料，依規定

有選舉人資格者，應一律編

入名冊；投票日前二十日以

後遷出之選舉人，仍應在原

戶籍地行使選舉權。 

原住民選舉人名冊，其

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以戶籍

登記資料為準，由戶政機關

依前項規定編造。 

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

人名冊，應由最後遷出國外

時之原戶籍地戶政機關編造

，並註記僑居地。 

選舉人名冊編造後，除

選舉委員會、鄉（鎮、市、

區）公所、戶政機關依本法

規定使用外，不得以抄寫、

複印、攝影、錄音或其他任

第二十條 選舉人名冊，由鄉

（鎮、市、區）戶政機關依

據戶籍登記資料編造，應載

明編號、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及戶籍地址；投票日

前二十日已登錄戶籍登記資

料，依規定有選舉人資格者

，一律編入名冊；投票日前

二十日以後遷出之選舉人，

仍應在原選舉區行使選舉權

。 

原住民選舉人名冊，其

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以戶籍

登記資料為準，由戶政機關

依前項規定編造。 

選舉人名冊編造後，除

選舉委員會、鄉（鎮、市、

區）公所、戶政機關依本法

規定使用外，不得以抄寫、

複印、攝影、錄音或其他任

何方式對外提供。 

為避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以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歧

異條文引發法規適用爭議、並

使之趨於一致，爰修正第一項

並增列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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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式對外提供。 

第五十七條 公職人員選舉，

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

布情形，就機關（構）、學

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

所，分設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應選擇具

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

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

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

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

員會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度

，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

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原住民公職人員選舉，

選舉委員會得斟酌實際情形

，單獨設置投票所或於區域

選舉投票所內辦理投票。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第十

八條第三項規定之家屬外，

未佩帶各級選舉委員會製發

證件之人員不得進入。但檢

察官依法執行職務者，不在

此限。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

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

票，同一時間開票以一票匭

為限。開票完畢，開票所主

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即依

投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

，除於開票所門口張貼外，

並應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

告表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或

掛號寄發予候選人、推薦候

選人之政黨，及非經政黨推

薦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

其領取，以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

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

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名

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

第五十七條 公職人員選舉，

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

布情形，就機關（構）、學

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

所，分設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應選擇具

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

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

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

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

員會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度

，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

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原住民公職人員選舉，

選舉委員會得斟酌實際情形

，單獨設置投票所或於區域

選舉投票所內辦理投票。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第十

八條第三項規定之家屬外，

未佩帶各級選舉委員會製發

證件之人員不得進入。但檢

察官依法執行職務者，不在

此限。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

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

票。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

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即依投

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

除於開票所門口張貼外，並

應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

表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

候選人之政黨，及非經政黨

推薦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

；其領取，以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

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

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名

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

名或蓋章，一併送交鄉（鎮

、市、區）公所轉送直轄市

一、為確保投、開票過程之公

正性，若公職人員選舉與其

他選舉或公民投票合併舉行

時，於同一時間內應限開一

個票匭。 

二、為確保候選人於適當時間

內知悉正確之投票結果，並

據以行使救濟之權利，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

將投票報告表製成副本後，

除須當場簽名交付予推薦候

選人之政黨或依連署方式登

記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外

，應一併掛號寄送予候選人

。 

三、基此，爰修正第五項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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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蓋章，一併送交鄉（鎮

、市、區）公所轉送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保管

。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

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不得

開拆；前項選舉人名冊自投

票日後第二日起十日內，選

舉人得憑本人國民身分證向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

會申請查閱，查閱以選舉人

所屬投票所選舉人名冊為限

；候選人或其指派人員得查

閱所屬選舉區選舉人名冊。 

第六項選舉票及選舉人

名冊，自開票完畢後，其保

管期間如下：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

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

訟時，其與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

個月。 

、縣（市）選舉委員會保管

。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

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不得

開拆；前項選舉人名冊自投

票日後第二日起十日內，選

舉人得憑本人國民身分證向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

會申請查閱，查閱以選舉人

所屬投票所選舉人名冊為限

；候選人或其指派人員得查

閱所屬選舉區選舉人名冊。 

第六項選舉票及選舉人

名冊，自開票完畢後，其保

管期間如下：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

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

訟時，其與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

個月。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

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

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

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

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

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

免除其刑。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

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

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

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

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

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

免除其刑。 

一、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表

徵，故如何建立完善之制度

以維持選舉的形式與實質公

平性，使選民得以藉由評斷

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

、操守、政見，進而達到選

賢與能之目的，此攸關國家

政治之品質良窳甚鉅。而賄

選行為將影響公民對於投票

權行使之正確價值判斷及自

由意志形成，傷害民主政治

之正常發展，扭曲民主國原

則的形成。甚至賄選之當選

者必然將試圖「回收當選成

本」，造成對國家更嚴重傷

害的貪污圖利行為；並將成

為使優秀人才不願投身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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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並因而查

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政黨或任何人擬具工作

計畫，以選舉得票率作為不

正利益之發放標準，而使人

從事一定之競選或助選行為

者，依第一項之規定處罰，

該不正利益依第三項之規定

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

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 

，阻斷政治清明的遠因。 

二、雖本條行賄罪之刑度為 3

年至 10 年，已與本法第 96

條的「公然聚眾之首謀及下

手實施強暴脅迫者」刑度相

當，然從近年實務簡要分析

後，發現因本條第 5 項有「

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導

致被告多在偵查中自白，換

取低於最低法定刑度之處斷

刑，再由法官依刑法第七十

四條宣告緩刑，顯見「自白

減輕條款」成為實務上易於

宣告緩刑、賄選者有恃無恐

的漏洞。據此，爰刪除「自

白減輕條款」，僅在因自白

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者，始可減輕或免除之。 

三、為避免政黨或任何人擬具

工作計畫，以得票率之多寡

做為「工作獎金」之發放條

件，促使他人因利益所趨進

而從事賄選行為，爰增列不

正利益之例示型態，並予以

沒收。 

四、基此，爰修正第五項並增

列第六項規定。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

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在投票所四周五十公尺

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

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

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

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

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

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

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一、憲法保障人民秘密投票之

權利，故投票權是否行使、

如何行使皆不受受任何形式

之干擾。 

二、原條文雖限制在投票所

30 公尺內不得喧嚷或干擾

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惟

此距離似乎過短，致使有心

掌握賄選成效之人士得藉以

判斷，使否有任何受其掌控

之人尚未行使投票權利，與

憲法保障秘密投票之意旨有

違，故擬增加上開距離為

50 公尺，以杜弊端。基此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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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

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

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

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

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

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

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

、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

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

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

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

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項之中央公職人員

選舉案件偵查終結後，檢察

總長應赴立法院報告。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

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

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

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

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

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

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

、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

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

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

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

法警察人員為之。 

一、由於中央公職人員選舉賄

選案件的查察為檢察總長之

責任，具法律獨立性的檢察

系統若消極不作為，不只將

成為幫助賄選、政治敗壞的

幫兇，更嚴重的是將使熱心

檢舉者懷疑檢調與政治勾結

，最終將對賄選視而不見，

以明哲保身。 

二、為避免賄選此種民主毒瘤

無從負責，擬比照法院組織

法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五項之

規定，課予檢察總長於中央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選舉案

件偵查終結後，赴立法院報

告之義務。基此，爰增訂第

三項規定。 

 


